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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者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的作用研究
*

———来自案件层面的微观经验证据

王孝松 王艳艳

摘要: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能对反倾销裁定结果及税率的高低施加

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反倾销申诉者在国际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依托国际贸易理论中经典

的“保护待售”模型,以欧盟对华反倾销为例定量分析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特别考察以申诉者性

质和厂商代表性测度的申诉者势力对反倾销裁定税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各种政

治经济因素的互动最终决定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的裁定结果。申诉者势力会显著影响反倾销案件

的裁定结果从而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申诉者的部分行业特征也会对反倾销税率裁定产生影响,终

裁税率对“保护待售”模型的适用性强于初裁税率。本文扩展了“保护待售”模型的应用范围,并从

申诉者特征这一新视角为中国各界应对贸易伙伴的限制性措施、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洞察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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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众多国家(地区)规定反倾销案件的申诉者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即提起反倾

销申诉具有一定门槛,如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案都规定,反倾销申诉者必须代表至少25%的本地区

内相同产品份额。在反倾销申请中,申诉者的性质、所属行业、厂商代表性和市场影响力等特征会对

反倾销裁定与否及裁定税率高低产生影响。一般来说,由于调查过程中存在联合诉讼费用,申诉者

需为此负担较高费用,因此,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较大的企业或者行业协会更有动机和能力成为反倾

销申诉者。例如,钢铁和化工行业的申诉者一般容易提起反倾销申诉,这些行业发展历史较长,在解

决就业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同时,这些行业的工会组织也发展较为完善,更容易集结起来进行反

倾销申诉。此外,由于贸易政策决策的示范效应和累计效应,过去发起过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也更

有可能发起反倾销申诉。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的作用不容小

觑,申诉者能对反倾销的裁定及裁定税率的高低施加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反倾销申诉者在国际

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以欧盟对华反倾销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分析。
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申诉者多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行业协会。1988—2020年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最终裁定征税的共有80件,其中,行业协会发起

61件,占比高达76.25%。在行业协会发起的案件中,有41件是欧盟层面的超国家利益集团,19件

是全球层面的行业协会,1件是国家层面的行业协会,超国家利益集团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这种

现象出现,其一是因为欧盟作为超主权国家联盟,通过利益集团汇集公众意愿和要求,提高其决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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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和民众参与性的需要;其二是因为欧盟贸易政策的制定机制,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和贸易救

济措施委员会在征询、起草和决定三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其三是因为欧盟是多个主权国家的联盟,谋求“抱团取暖”,合作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在利用

贸易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安全方面相对积极务实,超国家利益集团相比传统利益集团在贸易救济措施

的裁定过程中更能对裁定部门施加压力。
商业利益集团在中欧贸易利益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影响反倾销案件的裁决结果。以

2005年开始的欧盟对中国皮面鞋靴反倾销案为例,欧洲鞋工业联盟为了说服欧盟委员会对中国鞋

制品进行制裁,长期雇请游说集团对布鲁塞尔的政治机构进行游说,最终在2006年欧盟对此案做出

最终裁定:对中国企业征收9.7%~16.5%的反倾销税。① 此外,中欧双方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

案———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案件,最初由德国的SolarWorld公司提出反倾销申诉,但由于没有达到

欧盟对于反倾销申诉者“代表行业四分之一及以上企业”的要求,该企业又召集二十多家欧盟光伏企

业向欧委会施加更大压力,并组建了欧盟光伏玻璃生产商协会(EUProSun)。2013年12月,欧盟对

该案件作出最终裁定,要求涉案中国企业普遍缴纳53.4%的反倾销税。② 由此可见,申诉者势力越

大,越有可能对欧盟施加更大压力,启动对华反倾销调查,提高对华反倾销裁定税率,因此,需要高度

重视以商业利益集团为主的申诉者对于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申诉者势力是衡量申诉者所属的利益集团掌握社会资源多寡的标准,是申诉者参与贸易决策的

基础,欧盟要求反倾销申诉者能够代表行业25%及以上的企业。申诉者的行业代表性越高,成员越

多,就越具备势力,这是申诉者最有力量的资源。一方面,具有较高势力的申诉者可以利用其在行业

内累积的专业知识和一手信息为决策者服务,申诉者对于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于特定政策的意

向以及可能出现的政策结果具有较多了解,可以为决策机构预判一项贸易政策的可行性提供参考。
申诉者势力对于贸易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取决于申诉者能够提供资源的能力以及政治家对于这些资

源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具有较高势力的申诉者也可以利用自身掌控的资源向决策机构施加压力,
调动行业力量和公众情绪来影响决策过程。

本文旨在考察以商业利益集团为主的申诉者势力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为此本文搜集整理了

1988—2020年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是 Grossman&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并据此研究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裁定同相关政治和经济因素的

关系。

二、相关背景和文献评述

(一)申诉者与反倾销案件裁定程序

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在贸易救济措施裁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

在贸易政策的筹备和执行阶段,为决策者提供专业信息和人才;二是作为政府和民众联系的桥梁与

纽带,将公众的意见汇聚和传达给决策者;三是促进政策共识点的达成,在庞杂交织的利益网络中,
利益集团可以汇聚共同利益,推动政策共识点的达成。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和贸易政策的决

策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栖”现象:一方面,利益集团可以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者提供信息和资

源,提高决策的民主参与度;另一方面,贸易决策者为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和

机制。
从欧盟贸易救济措施的具体政策来看,反倾销的裁定是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

同贸易政策属于欧盟机构的专属权,由欧盟机构制定且成员国的相关法规必须符合共同贸易政策,
是欧盟成员国完全让渡或基本让渡国家主权的欧盟统一政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无论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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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还是经贸政策的制定,选举、政党政治等传统主权国家政治内涵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价值的权威

分配越来越转向政策网络和谈判网络,利益集团在欧盟政治生态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从欧盟贸易救济措施的具体实践来看,欧盟委员会、反倾销咨询委员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这三

大机构分别主管调查、咨询与监督和决策的不同阶段。具体来看,欧盟反倾销基本法规定的反倾销

程序主要包括8个步骤:一是申诉者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欧盟委员会需要在一个半月之内对调查与

否做出决策;二是欧盟委员会发布调查问卷;三是初裁,欧委会在征求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一般要

在案件确立的2~9个月内做出初次裁决;四是欧盟委员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五是欧盟委员会、咨
询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决定接受价格承诺与否;六是欧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决策终

止调查与否;七是终裁,在欧盟委员会发布提案后,部长理事会通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据此决定征收

不多于5年的最终反倾销税;八是司法调查,被告者有权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要在两年内做出

裁决。①

通过欧盟反倾销案件裁定程序可以看出,欧盟贸易救济决策是一个复杂、多层次的过程,为利益

集团把握可以发挥影响的环节进行游说提供了机会;在欧盟反倾销裁定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反倾销

咨询委员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这三大机构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涉及欧盟和成员国多主体之

间的博弈,为利益集团从多渠道进行游说提供了可能。同时可以发现,反倾销初裁结果主要经由申

诉者申请和欧委会决策,而终裁结果经由申诉者、欧委会、咨询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多主体参与,受
到了更多利益主体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评述

在文献评述部分,我们分别梳理了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三支研究:关于反倾销动因的文献研

究,关于申诉者性质对反倾销税率裁定影响的文献研究,以及关于保护待售模型的文献研究。

1.关于反倾销动因的文献研究。反倾销的独特性及其高使用率使其成为众多贸易理论和政治

经济模型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学者关于反倾销已经展开过诸多研究,Blonigen&Prusa(2016)对于反

倾销的经济学文献的演变和最新贡献做了详细梳理。对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结构

(Staiger& Wolak,1992;Hartigan,1994;Hartigan,1996)、反倾销法的支持(Staiger&Wolak,1989;

Prusa,1992;Panagariya& Gupta,1998;Veugelers& Vandenbussche,1999;Zanardi,2004;Davies
&Liebman,2006)等相关理论。即便出口公司并没有反倾销行为,政府也可能发起反倾销调查,反
倾销可能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Herander&Schwartz,1984;Kolev&Prusa,2002),反倾销标准的

削弱和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增强使得当局更容易增加反倾销调查和裁决。
近年来,由于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从政治经济因素

互动视角来探究中国商品遭遇反倾销的成因。从宏观层面上看,中美政治联系会显著影响美国对华

反倾销数量,中美交好将减少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谢建国,2006)。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其

他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加入 WTO显著地增加了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

量(杨艳红,2009;王晓磊、沈瑶,2018)。反倾销的非传统使用国有更大可能性发起对华反倾销,且其

确认倾销和损害的数量更多(王孝松、谢申祥,2009)。此外,从反倾销的国别来看,发达国家对华反

倾销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歧视性,倾向于在贸易伙伴国报复能力较弱的时候发起更多的反倾销诉讼

(鲍晓华,2011)。从微观层面看,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是在国会、决策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下产生

的均衡结果,申诉者提供的政治捐资对反倾销案件税率的裁定结果具有显著影响(李坤望、王孝松,

2008)。印度对华反倾销申诉者的政治势力会显著影响最终裁定的税率水平,化工行业的申诉者在

反倾销裁定中更能获得较高的反倾销税率(王孝松、谢申祥,2013)。

2.关于申诉者性质对反倾销税率裁定影响的文献研究。在反倾销的裁定过程中,申诉者的政治

经济特征将会对裁定结果构成显著的影响。因而在探究影响因素时,学者们除考察申诉者及其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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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经济特征之外,还将政治特征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Blonigen&Prusa,2016)。在早期的研究

中,Fingeretal(1982)和Baldwin(1985)率先对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是否存在损害

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他们指出在ITC的裁定过程中,不仅经济因素会对裁定结果产生

影响,而且来自行业的政治压力也会对裁定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此后,Anderson(1993)、Devault(1993)以及Baldwin&Steagall(1994)使用ITC公开报告中的

数据,对影响ITC裁定结果的因素进行检验,他们的估计结果与Fingeretal(1982)和Baldwin
(1985)的结论并不一致,都认为政治压力对ITC裁定结果几乎没有影响。Hansen&Prusa(1996,

1997)和Prusa(1998)扩展了考察对象,对ITC裁定的全部案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和政

治压力都会对ITC裁定是否损害的结果构成显著影响。Aggarwal(2004)总结已有的研究时指出,
单纯的经济驱动很难促使进口国的企业或利益集团发起反倾销,而政治力量是发起反倾销不可或缺

的动因之一。
国内的一些文献也研究了申诉者性质对反倾销税率裁定的影响。胡丹婷等(2006)研究发现,申

诉者提起反倾销申诉的概率与总申诉成本收益比、厂商数量都成反比关系。郭守亭(2006)基于信号

博弈模型分析了在反倾销裁定中,进口国生产厂商在对外反倾销申诉问题上的微妙关系。李磊等

(2011)研究发现,规模越大、沉没成本越高、对政府具有政治价值越大的申诉者越具有能力和动力提

出反倾销申诉,同时越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反倾销支持。杨晓云和药朝诚(2012)提出申诉者所在行业

的企业单位数、总资产密集度和进口渗透率是发起反倾销申诉的重要影响因素。

3.关于保护待售模型的文献研究。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 Grossman& Helpman(1994)的
“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简洁清晰地揭示出政府和利益集团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并且

模型中不包含现实中无法观测到的参数,因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其扩展并进行经验检验。Gold-
berg& Maggi(1999)首次使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进行研究,计量结果为模型的适用性提供了有力

支持。
此后,学者们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国际贸易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纳入模型当中,

并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检验。例如Chang&Lee(2005)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问题;Nunn&Tre-
fler(2006)的保护与经济增长问题;Matschke&Sherlund(2006)的劳动力流动问题;Facchinietal
(2006)的租金不完全获得问题;Gawandeetal(2006)的国外游说问题;Bombardini(2008)的厂商异

质性问题;Gawandeetal(2012)的游说竞争问题等。Paltseva(2014)将需求关联和寡头竞争引入

保护待售框架,以解决产品可替代性引发的游说者竞争问题。杨飞等(2018)通过保护待售模型研

究发现,中国对美国的技术追赶会影响贸易逆差和政治捐资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美国对华贸易

政策。Annicchiarico& Marvasi(2019)将具有可变加价和不完全传递的垄断竞争模型引入保护待

售理论框架。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将欧盟贸易保护结构用于“保护待售”模型的检验。Belloc(2007)采用量化

的非关税壁垒和总体限制来测度贸易保护水平,以欧盟为考察对象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估计,使
用行业参与组织对话的数量来确定行业在政治上是否有组织,并证实了保护待售模型的基本结论。

Belloc&Guerrieri(2008)扩展了原始的“保护待售”模型,以适应欧盟超主权国家联盟的体制环境,
一是拓宽了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手段,二是在多部门、多国框架下建立了贸易政策形成的两阶

段博弈模型。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多个维度揭示了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范式,但目前还存在如下扩展空间:一是研究对象集中在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反倾销认

定与否以及非关税壁垒保护水平,而较少涉及反倾销税率,且并未对反倾销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做

区分研究;二是在定量研究文献中,研究宏观政治经济因素对反倾销影响的文章较多,研究微观因素

的文章较少;三是现有研究更多将影响因素聚焦到行业和国家层面,而未具体到与案件密切相关的

申诉者层面。
—57—

王孝松 王艳艳:申诉者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的作用研究



  2023年第9期

本文旨在进一步揭示出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动因,特别考察进口国的申诉者在对

华反倾销税率裁定中的作用。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本文将研究对象具体

到案件申诉者层面,考察企业或者协会层面的申诉者的影响力对反倾销裁定税率高低的影响;第
二,本文根据欧盟反倾销案件申诉者的特点,综合申诉者的地区性质、行业性质和厂商代表性,衡
量其影响力的大小;第三,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将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研究了

反倾销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拓宽了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来源;最后,本文利用经典贸易政策模型研

究政治因素对于欧盟反倾销税率裁定高低的影响,为我国企业预判欧盟反倾销案件走势提供了有

效信息。

三、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申诉者影响贸易决策的理论机制研究

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在国际贸易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本质,是申诉者将自己所掌控的基础

资源转化为贸易政策决策者需要和认可的决策资源的过程(张磊、查海峰,2018)。在此过程中,申诉

者的代表性、游说途径及其与决策者目标契合度等因素是影响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
申诉者代表性是衡量申诉者掌控社会资源多寡的能力,是申诉者参与贸易决策的基础,只有达

到一定的门槛,申诉者才可能对国际贸易决策产生影响。申诉者代表性既包括申诉者在所属行业内

掌握资源的程度,也包括申诉者在行业之外的公共领域掌握资源的程度,即包括行业代表性和公共

代表性。申诉者的行业代表性决定了申诉者在代表行业利益时影响贸易决策的上限,申诉者作为该

行业的代言人,对于行业的发展诉求、发展机遇和发展困境有充分了解,能够获取该领域的一手信

息,是贸易决策者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申诉者的公共代表性则决定了申诉者调动公共资

源影响贸易决策的上限,申诉者作为行业的发言人与政府进行贸易政策的利益协调。一方面,申诉

者的代表性越大,申诉者越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换取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话语权,申诉者能够

提供可供交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大小;另一方面,除了资源交换之外,申诉者

也可以通过调动公众力量、对决策者施压等途径影响贸易政策制定过程。
游说途径是衡量申诉者对贸易决策影响的方式和策略选择的标准,游说途径有很多,包括面谈、

听证会、咨询和请愿等方式。申诉者通过这些方式,对贸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以期达成自

己的利益诉求。从制度方式看,申诉者的游说途径可以分为制度化方式和非制度化方式,制度化方

式是指申诉者通过正规的贸易政策决策机构,参与相关政策咨询会议,提交相关申请,发布研究报告

等参与的方式;非制度化方式是指运用社会民众力量,通过请愿、游行和集会等方式发动政治运动。
从渠道方式看,申诉者的游说途径可以分为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如在欧盟国家,直接渠道即“布鲁

塞尔渠道”,指申诉者通过官方途径对欧盟官方机构进行游说,间接渠道指通过主权国家进行游说的

渠道。总之,在不同的贸易政策决策阶段,申诉者选择的游说途径可能有所不同,进而影响了申诉者

对贸易政策施加的影响力。
申诉者所推举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决策者贸易政策目标的契合度是影响申诉者对国际贸易决策

的重要因素。如果申诉者的政策主张与决策者的贸易政策目标相悖,那么即便申诉者达到了案件申

诉的门槛,同时也具有较大的行业影响力和公共影响力,选择了正确的游说渠道进行游说,那么其申

诉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差的时候,贸易政策决策者一般会加强贸易保护来恢

复国内经济,此时申诉者的反倾销裁定税率更容易通过。在两国政治形势交好的时候,贸易政策决

策者一般会强化自由贸易来维护双边经贸关系,此时申诉者的反倾销申诉并不容易通过。因此,申
诉者在推举贸易政策主张时,除了考虑本行业的利益诉求外,也要密切关注决策者的政策目标以及

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形势,提高其政策主张与决策者贸易政策目标的契合度。
(二)申诉者影响贸易决策的理论框架

本文旨在从政治经济因素互动的视角探究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特别关注以利益集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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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申诉者在反倾销税率裁定过程中的影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给本文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Grossman&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最重要的

贡献在于建立了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并决定贸易政策的微观基础,因而本文将依托保护待售模

型,并扩展其应用范围,探究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决策和影响因素。
根据“保护待售”模型,一个国家的均衡关税水平是由多部门经济中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决定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都表现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策略性行为。首先,具
有利益诉求的申诉者需要达到一定的行业代表性或者公共代表性门槛,即组成有效的利益集团,这
是其参与贸易决策的基础。其次,特殊利益集团根据它们所代表的部门的私人福利最大化原则,根
据不同的关税水平诉求决定政治贡献的水平,通过面谈、咨询和听证会等游说渠道对决策者施加压

力。此外,申诉者所推举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决策者贸易政策目标的契合度决定了政府对利益集团参

与决策的需要程度。政府采用一种关税结构,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该目标函数是按利益集团提供

的政治贡献和社会福利总额的加权总和。双方博弈处于“菜单拍卖”模式,均衡状态下的贸易政策形

式如下:

ti

1+ti
=

Ii-αL

a+αL

zi

ei

æ

è
ç

ö

ø
÷,i=1,2,…,n (1)

表1对式(1)中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进行了说明:

表1 变量含义说明

变量 含义

ti 政府对i行业的从价关税或补贴

Ii 当i行业能组成有效的利益集团时,取值为1,否则为0
αL 组成利益集团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a 政府对社会总体福利的重视程度

zi 进口渗透率的倒数,即国内产值与进口价值之比

ei 进口需求弹性或出口供给弹性

对式(1)进行调整,可得到如下形式:

ti

1+ti
=-

αL

a+αL

zi

ei

æ

è
ç

ö

ø
÷+ 1

a+αL

Ii·zi

ei

æ

è
ç

ö

ø
÷,i=1,2,…,n (2)

再用γ和δ替代系数-
αL

a+αL

和 1
a+αL

,可以得到如下形式:

ti

1+ti
=γ zi

ei

æ

è
ç

ö

ø
÷+δIi·zi

ei

æ

è
ç

ö

ø
÷ (3)

由于αL
代表组成利益集团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所以,0≤αL≤1;a代表政府对社会总体福利

的重视程度,所以,a≥0。由于γ=-
αL

a+αL

,δ= 1
a+αL

。根据模型的结构参数设定,γ预期符号为负

且显著,δ和γ+δ预期符号为正且显著。若检验结果符合上述设定,则意味着其贸易保护政策是“待
售”的,一个行业能组成有效的利益集团,即申诉者能达到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门槛水平,则可以“购

买”到政府“出售”的贸易保护政策。对能组成有效的利益集团的行业(即Ii=1),保护水平 ti

1+ti
同进

口渗透率(zi的倒数)负相关,同zi

ei
正相关,即γ+δ>0;对未能组成有效的利益集团的行业(即Ii=0),

保护水平 ti

1+ti
同进口渗透率(zi的倒数)正相关,同zi

ei
负相关,即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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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3)中,解释变量zi和Iizi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反倾销税率会对进口价值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zi;另一方面,反倾销税率可能会影响某一行业在政治上的组织情况Ii,比如为寻求更

高的贸易保护水平,多个企业往往会联合起来组建“联盟“以达成其目标。因此,为解决内生干扰,本
文将zi和Iizi视为内生变量进行估计:

zi =AX'i+εz (4)

Iizi =BY'i+εI (5)

其中,A 和B 为系数矩阵,εz和εI为残差项,X'i和Y'i分别是影响zi和Iizi的变量。
式(1)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反倾销税率,由于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规草案需

要交由贸易救济措施委员会表决,据此来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率,表决未通过的案件将被剔除。
为克服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先估计样本选择方程:

Dumping =k+KV'i+φi (6)

其中,Dumping是二值变量,若一起案件被征反倾销税则取1,否则取0。V'i为可能影响反倾销

税率裁定结果的因素,k为常量,K 为系数矩阵,φi为误差项。
用probit方法对式(6)进行估计后取残差Mi,并参考王孝松和谢申祥(2013),将其加入式(3)以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最终可得:

ti

1+ti
=γ zi

ei

æ

è
ç

ö

ø
÷+δIi·zi

ei

æ

è
ç

ö

ø
÷+βMi+εi (7)

式(7)即为本文的实证计量模型。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将依据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欧盟对华

反倾销政策是否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设定,即γ的预期符号是否为负且显著,δ和γ+δ的预期符号

是否为正且显著。本文首先将以式(7)为基础分别对反倾销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进行单方程OLS
估计,之后再加入模型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对反倾销税率裁定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其次,为解

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为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本
文将依次进行克服样本选择偏差的检验、克服测量误差的检验和替换申诉者政治势力衡量指标的稳

健性检验。

四、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欧盟委员会和贸易救济措施委员会裁定通过的反倾

销税率,由于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具有一定差异性,可能会影响模型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分别对其进

行检验,以降低对计量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保护待售”模型的形式设定,取反倾销税率的标准化

形式,即ti/(1+ti)。此外,样本选择方程中的Dumping为二元虚拟变量,1988—2020年间欧盟对华

反倾销案件共有122件,在剔除从量税和残缺数据后,最终纳入的案件有80件。其中,化学原料和

制品工业15件,钢铁工业14件,金属制品工业11件,有色金属工业8件,非金属制品工业5件,皮革

工业和通用设备4件,纺织工业、电气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运输设备均为3件,汽车工业2件,家具

工业、木材及制品工业、文体、工美和娱乐用品、仪器仪表工业、造纸工业均为1件。1988—2015年间

的反倾销税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2015年之后的数据提取自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例的公告。

2.虚拟变量。虚拟变量代表行业组成利益集团与否的情况,衡量申诉者政治势力的大小。李坤

望和王孝松(2008)采用利益集团向国会提供的政治捐资衡量美国申诉者的政治势力。王孝松和谢

申祥(2013)在利用保护待售模型研究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时,对于申诉者政治势力的衡量采

用的是行业属性,即申诉者所在的行业是否是化工行业。由于欧盟反倾销裁定与美国、印度的差异,
使用捐资额不符合欧盟的现实情况,使用行业层面的变量去衡量企业或者协会层面的申诉者政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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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一定偏差。本文根据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的特点,具体到案件层面去考察直接跟案件相关的申

诉者,它们的组织情况与单个案件裁定情况密切关联。在保护待售模型中,虚拟变量在行业能组成

有效的利益集团时取值为1,否则为0。但是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裁定中,行业协会等利益集团申

诉发起的案件有61件,占比高达76.25%,仅仅以是否组成利益集团设置虚拟变量并不能有效区分

申诉者政治势力的大小,所以本文进一步区分了行业协会的性质和地位。在案件统计中,本文发现

即使是同一个协会发起的反倾销申请,由于成员的进退和内部的分歧,其在不同年份能代表本行业

的厂商比例也不相同,所以本文又将申诉者代表的厂商比例纳入申诉者政治势力的衡量,设置排名。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设置不同的排名比例,即前30%、40%和50%的申诉者为政治上有

组织的。
本文通过欧盟法律法规数据库(Eur-lex)的案件通告提取申诉者的相关信息,再根据欧盟“透明

度登记册”①的组织登记情况归类申诉者性质,按照影响力的大小依次归类为全球行业协会、欧盟行

业总协会、欧盟行业分协会、国家协会和企业五种类型,在同等类型下再根据申诉者的厂商代表性确

定申诉者在所属行业内的排名,设置门槛值构造虚拟变量以反映申诉者政治势力的大小。在表2
中,本文将以金属制品工业为例阐释虚拟变量的构造,金属制品工业的申诉者分别属于全球性协会、
欧盟行业分协会和企业三种类型。在这三种类型下,再根据申诉者的厂商代表性确定其行业内排

名,若规定排名比例在前30%的申诉者为具有较大政治势力,则其虚拟变量值为1,其他为0。

表2 欧盟对华金属制品工业反倾销案件情况统计

案件 日期 申诉者 类型 代表性 排名
排名比例

在前30%
初裁税率
(%)

终裁税率
(%)

欧盟对中国铝散热器

反倾销案
2011-08-12

国际铝散热器生产

商有限责任联盟
全球性协会 25 1 是 61.4 61.4

欧盟对中国可锻铸铁

管件(玛钢管件)反倾

销案
1999-05-29

欧盟可锻铸铁管件

部门国防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100 2 是 49.4 49.4

欧盟对华钢丝绳和钢

缆反倾销案
1998-05-20

欧盟钢丝绳行业联

络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100 2 是 74.8 60.4

欧盟对中国钢管反倾

销案
1994-02-03

欧洲经济共同体钢

铁对焊配件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60 4 否 58.6 58.6

欧盟对中国不锈钢无

缝钢管反倾销案
2010-09-30

欧盟无缝不锈钢管

工业保护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50 5 否 71.5 71.9

欧盟对中国无缝钢铁

管反倾销案
2008-07-09

欧盟不锈钢管产业

保护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50 5 否 24.2 39.2

欧盟对中国可锻铸铁

螺纹 管 和 接 头 反 倾

销案
2012-02-16

欧盟不锈钢管产业

保护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50 5 否 67.8 57.8

欧盟对华钢铁管对焊

件反倾销案
2015-10-29

欧盟不锈钢对焊件

工业保护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40 8 否 64.9 64.9

欧盟对中国无缝钢铁

管反倾销案
2016-02-13

欧盟不锈钢管产业

保护委员会

欧盟行业分

协会
25 9 否 81.1 54.9

欧盟对华手动托盘车

及其 主 要 配 件 反 倾

销案
2004-04-29 四家共同体生产商 企业 60 10 否 49.6 46.7

欧盟对中国铸铁制品

反倾销案
2016-12-10 七家欧盟生产商 企业 25 11 否 42.8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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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透明度登记册是一个公共数据库,列出了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协会以及个体经营者在内的利益代表,这些

代表开展的活动将影响欧盟法律或政策制定或欧盟机构的决策过程,“透明度登记册”提供了登记者所代表的利益层

面及其与其他组织的隶属关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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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渗透率。进口渗透率指一个行业进口价值与地区内产值之比,zi为进口渗透率的倒数。
地区内产值和进口价值的数据都来自欧盟统计局数据库,欧盟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开始,而
样本中有少数2002年之前的数据,由于部分年份太早而出现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采用最相近的年

份2002年的数据进行替代。

4.进口需求弹性。进口需求弹性指进口相对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进口需

求弹性ei的估计较为复杂。Keeetal(2008)估计的多个国家产品的进口需求弹性被学者们广泛引用,但
是由于距今较远可能会产生一定误差,所以本文采用了Grübleretal(2022)依据Keeetal(2008)的方法

更新的数据,由于没有关于欧盟的直接统计结果,进口需求弹性取欧盟各成员国数据的均值。

5.其他解释变量。行业的企业数量、产值、进口价值、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盈余额等指标

均来自欧盟统计局SBS(StructuralBusinessStatistics),欧盟成员国内部贸易值和行业进口价值来

自欧盟统计局的GlobalisationinBusinessStatistics。此外,解释变量中还包含欧盟的就业率和中欧

双边在案件申诉当年的贸易逆差额,数据分别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和UNComtrade数据库。根据欧

盟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概念和定义,其中,企业数量是指在申诉当年活跃的企业数量;产值衡量该行业

根据销售额实际生产的金额,包括库存变化以及商品和服务的转售;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是指

经调整营业补贴和间接税后的营业活动总收入,不减去价值调整(如折旧);人事费是指雇主支付给

雇员(正式雇员和临时雇员以及家庭工人)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额,以换取后者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工

作,包括税收和单位留存的员工社会保障缴款,以及雇主的强制性和自愿社会缴款;营业额包括该行

业在申诉当年开具的发票总额,这相当于向第三方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市场销售额。
本文的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等不同渠道,这涉及不

同行业分类数据的匹配问题。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分类是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虽然中国

贸易救济信息网给出了涉案产品的行业分布,但没有具体税率的统计,本文通过案件一一对应将全

球反倾销数据库统计的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匹配到各个涉案商品及其所在行业。欧盟统计局的数

据分类是NACERev.2(EuropeanClassificationofEconomicActivities),行业进口价值的数据分类

是CPA(EuropeanClassificationofProductsbyActivity),进口需求弹性的数据分类是 HS分类标

准。由于经济活动的不同分类标准在行业划分上具有极大相似性,本文通过比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与其他行业分类标准在具体行业上的划分来进行逐一对应,完成了不同来源数据的匹配问题。此

外,由于欧盟统计局发布的行业数据和UNComtrade中的数据分别以欧元和美元计价,本文按照反

倾销立案调查当年的汇率数据,将美元价值统一折算为欧元价值。

1988—2020年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共有122件,在剔除从量税和残缺数据后,最终纳入的案

件有80件,因此本文样本的观测值为80,各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均值 样本标准差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Dumping 案件是否裁定征税 0.66 0.48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

ti/(1+ti) 标准化的初裁税率(%) 30.25 9.82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

[ti/(1+ti)]0 标准化的终裁税率(%) 28.11 9.23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

解释变量

Ii(1)
虚拟变量

(政治势力排名在前30%)
0.36 0.48 欧盟统计局、欧盟法律法规数据库(Eur-lex)

Ii(2)
虚拟变量

(政治势力排名在前40%)
0.46 0.50 欧盟统计局、欧盟法律法规数据库(Eur-lex)

Ii(3)
虚拟变量

(政治势力排名在前50%)
0.54 0.50 欧盟统计局、欧盟法律法规数据库(Eur-lex)

ei 行业进口需求弹性 1.11 0.16 Grübleretal(2022)

zi 行业进口渗透率的倒数 82.41 83.26 欧盟统计局

贸易逆差额 中欧双边贸易逆差额(亿美元) 1210 562 UNComtrade数据库

就业率 欧盟的就业率(%) 64.30 1.77 欧盟统计局LabourMarket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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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含义 样本均值 样本标准差 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

进口价值 进口价值(亿欧元) 652 452 欧盟统计局 GlobalisationinBusinessStatistics

企业数量 企业数量(个) 134332.3 154451.9 欧盟统计局SBS

产值 产值(百万欧元) 378351.3 190853.3 欧盟统计局SBS
按要素成本

计算的增加值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
(百万欧元) 101796.7 53535.76 欧盟统计局SBS

盈余额 盈余额(百万欧元) 36276.94 20313.73 欧盟统计局SBS

人事费 人事费(百万欧元) 65786.11 35448.28 欧盟统计局SBS

工资 工资(百万欧元) 51738.37 27686.25 欧盟统计局SBS

营业额 营业额(百万欧元) 406715.4 216682.1 欧盟统计局SBS

内部贸易值 内部贸易值(百万欧元) 100278 71143.44 欧盟统计局 GlobalisationinBusinessStatistics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本文的实证计量模型式(7),本文首先按照影响力的大小,将申诉者归纳为国际行业协

会、欧盟行业总协会、欧盟行业分协会、国家协会和企业五种类型,随后再根据申诉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和厂商代表性进行排序(详见表2)。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多种方法构建Ii值,分别设

定排名在前30%、40%和50%的申诉者具有较强政治势力,即其虚拟变量Ii值为1。在此基础上,本文

依据式(7)进行基准检验,分别以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估计系数γ显著为负,δ和γ+δ显著为正,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预测,估计方程在整体上

显著,拟合效果较好,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这样的结果初步表明,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定的税率结

构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基本结论,即政治上有组织的申诉者往往会获得更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反倾销

保护水平同行业的进口需求弹性成反比,意味着欧盟裁定机构也会考虑贸易保护带来的社会福利损

失,对可能造成较大福利损失(进口需求弹性大)的行业,给予较低的贸易保护水平。同理论预测一致,
贸易保护水平同进口渗透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取决于行业是否有效组成了利益集团。

表4 单方程OLS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初裁税率 终裁税率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30% 前40% 前50% 前30% 前40% 前50%

变量

zi

ei

-0.075***
(0.025)

-0.079***
(0.026)

-0.081***
(0.025)

-0.06***
(0.021)

-0.065***
(0.022)

-0.065***
(0.022)

Iizi

ei

0.205***
(0.047)

0.18***
(0.043)

0.185***
(0.042)

0.207***
(0.04)

0.186***
(0.036)

0.182***
(0.036)

M
1.078
(13.598)

3.285
(13.705)

4.22
(13.55)

-10.272
(11.536)

-8.135
(11.56)

-7.075
(11.579)

待估参数

γ+δ 0.13 0.101 0.104 0.147 0.121 0.117

αL 36.6% 43.9% 43.8% 29.0% 34.9% 35.7%

a 4.512 5.117 4.968 4.541 5.027 5.137

观测值 80 80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248 0.233 0.249 0.291 0.285 0.282

F值 8.366 7.692 8.402 10.413 10.102 9.94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根据“保护待售”模型的形式设定,当估计出系数γ和δ后,可据此求出结构参数a和αL
。其中,

a代表政府对社会总体福利的重视程度,a越大,政府越关注社会总体的福利,越倾向于向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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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提供较低的贸易保护水平;αL
代表组成利益集团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αL

越大,政府越倾向于

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文计算出的αL
值在合理范围之内(即在0到1

之间),与前定比重基本相符;估计出的a值在4.5~5.5之间,即欧盟对全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略高

于对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重视程度。以往文献估计出的a值往往较大,如 Mitraetal(2002)使用土

耳其数据估计出的a值接近100,而Gawande&Bandyopadhyay(2000)使用美国数据估计的a值超

过了1000,王孝松和谢申祥(2013)使用印度数据估计的a值在30到2000之间。本文的估计结果同

公众的直觉更为相符,即欧盟政府对全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对申诉者特殊利益的重视程度,
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执政者首先会考虑社会总体福利,而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决策过程中

也发挥一定作用。
单方程OLS估计的结果证明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的裁定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基本假定,

但并未对模型之外的其他政治经济指标对反倾销税率的裁定结果影响作出检验,为提高“保护待售”
模型在研究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决中的适用性,需要纳入其他变量进行检验。

本文选取现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先对这些经济变量进行检验,再加入

zi/ei和Iizi/ei,并比较加入前后,各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以及方程拟合优度的变化。如表5所

示,在反倾销最终税率的裁定上,企业数量、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盈余额、人事费以及工资等变

量,均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但当同时纳入zi/ei和Iizi/ei进行回归时,人事费前面的参数显

著性有所降低,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保持不变;在反倾销初次税率的裁定上,如表6所示,选取的变量

中只有企业数量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且在加入zi/ei和Iizi/ei之后,并没有对其他变量的显

著性产生影响,本文尝试多次变换部分指标后,得到的结果仍然跟之前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在初裁税率还是终裁税率的估计结果上,γ和δ的估计结果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并且是

显著的,且在纳入zi/ei和Iizi/ei后,方程的拟合效果均有所提升。以上分析表明,欧盟对华反倾销税

率的决策机制基本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终裁税率对模型的适用性强于初裁税率,zi/ei和Iizi/ei对税

率结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5 纳入其他经济指标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终裁税率)

变量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总体 前30% 前40% 前50%

zi

ei

0.19904**
(0.03676)

0.17346**
(0.03464)

0.16428**
(0.03467)

Iizi

ei

-0.05125***
(0.02389)

-0.05563***
(0.02453)

-0.05191***
(0.02480)

贸易逆差额
2.49E-11
(6.20E-11)

4.36E-12
(5.41E-11)

-1.48E-11
(5.53E-11)

-3.75E-12
(5.60E-11)

就业率
0.33793
(2.29552)

-0.46478
(1.93970)

0.31027
(1.98136)

0.38202
(2.00991)

企业数量 0.00005**
(0.00002)

0.00005**
(0.00002)

0.00005**
(0.00002)

0.00005**
(0.00002)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 0.00357**
(0.00157)

0.00318**
(0.00132)

0.00300**
(0.00136)

0.00288**
(0.00138)

盈余额 -0.00351**
(0.00157)

-0.00301**
(0.00132)

-0.00296**
(0.00135)

-0.00288**
(0.00137)

人事费 -0.00799***
(0.00300)

-0.00647**
(0.00253)

-0.00649**
(0.00259)

-0.00643**
(0.00263)

工资 0.00559**
(0.00224)

0.00407**
(0.00190)

0.00441**
(0.00194)

0.00451**
(0.00197)

观测值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1488 0.3996 0.3727 0.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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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倾销最终税率的裁定上,如表5所示,企业数量、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盈余额、人事费

以及工资等变量,均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贸易逆差额和就业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其中,
企业数量、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以及工资对反倾销终裁税率的裁定具有正向影响,一个行业厂

商越多,影响力越大,越能在反倾销税率裁定中施加更多压力以提高对本国产品的保护程度。而增

加值、工资越高的行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具有较大贡献,政府会倾向于保护这些行业以维持经

济稳定发展。盈余额、人事费对于反倾销税率的裁定具有负向影响,一个行业盈余越多,表明该行业

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稳定,对于政府的保护和救济需求越少,政府倾向于给予较低的保护程度,而人事

费越高,可用于游说政府决策部门的费用就越低,政府给予的贸易保护程度就越低。贸易逆差额和

就业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两个变量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状况,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对于贸易保护

的影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形势较差时,可能引致行业销售表现不佳,
此时便不能将行业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国外厂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李坤望、王孝松,2008);另一种观

点认为当宏观经济运行衰退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会导致欧盟企业要求更高的贸易保护程度(鲍晓

华,2011;梁俊伟、代中强,2015;Liu&Zhang,2022)。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差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国内

企业对于较高贸易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动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充足,这可能导致了贸易逆差和

就业率对于反倾销税率的裁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在反倾销初次税率的裁定上,如表6所示,选取的变量中只有企业数量会对初裁税率结果产生

显著影响。从欧盟反倾销的程序可以看出,欧盟初裁结果主要经由申诉者申请和欧委会决策,申诉

者所在行业的企业数量对初裁税率发挥较大影响,而终裁结果经由申诉者、欧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

和部长理事会多主体参与,受到了更多因素的影响。

表6 纳入其他经济指标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初裁税率)

变量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总体 前30% 前40% 前50%

zi

ei

0.2121***
(0.0454)

0.1791***
(0.0429)

0.1775***
(0.0423)

Iizi

ei

-0.0789***
(0.02951)

-0.0831***
(0.03038)

-0.0798***
(0.03026)

贸易逆差额
4.57E-11
(7.46E-11)

8.84E-12
(6.68E-11)

-1.11E-11
(6.85E-11)

1.30E-13
(6.84E-11)

就业率
-1.14440
(2.76294)

-2.19837
(2.39587)

-1.38222
(2.45384)

-1.29051
(2.45202)

企业数量 0.00005*
(0.00003)

0.00004*
(0.00002)

0.00004
(0.00003)

0.00004
(0.00003)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
0.00277
(0.00189)

0.00245
(0.00164)

0.00228
(0.00168)

0.00211
(0.00168)

盈余额
-0.00273
(0.00189)

-0.00226
(0.00163)

-0.00222
(0.00167)

-0.00211
(0.00168)

人事费
-0.00557
(0.00361)

-0.00385
(0.00313)

-0.00391
(0.00320)

-0.00378
(0.00320)

工资
0.00352
(0.00269)

0.00169
(0.00235)

0.00207
(0.00240)

0.00215
(0.00240)

观测值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05850 0.30060 0.26550 0.26700

(二)克服内生性的检验

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指出,解释变量zi(进口渗透率的倒数)和Iizi(申诉者政治势力虚拟变量

和进口渗透率倒数的交互项)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反倾销税率会对进口价值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进口渗透率;另一方面,反倾销税率可能会影响某一行业在政治上的组织情况Ii,例如为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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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高的贸易保护水平,多个企业往往会组成“联盟”以达成其期望目标。因此,为解决相互因果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申诉者总部是否在布鲁塞尔I1作为申诉者政治势力Ii的工具变量,各行业在欧

盟内部的贸易额与各行业的产值之比z1、行业营业额z2作为进口渗透率倒数zi的工具变量,这三个工

具变量均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首先,越靠近政治中心的企业或者协会一般更有政治势力,而
企业或者协会选址与欧盟对华反倾销决策无关。其次,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内部贸易额

增长,各国从欧盟外部进口的比例将相对减少,内部贸易比例将影响进口渗透率的倒数zi,而欧盟内

部的贸易状况不会直接影响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定。最后,行业的营业额通过影响产值进而影响进口

渗透率,但行业在国内的营业额同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定并不直接相关。
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的结果列于表7至表9之中。表7和表8分别是对zi和Iizi的估计结

果,从整体上看,F值均大于10,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并且第一阶段中的工具变量

分别对内生性变量zi和Iizi产生了显著影响,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由表9可知,引入工具变量

之后,估计系数的符号同基准检验的符号一致。其中,δ显著为正,γ显著为负,γ+δ显著为正,计算

出的αL
值仍在合理范围之内,与前定比重30%、40%和50%基本相符;估计出的a值与基准检验的

结果相比有所降低,但仍然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

裁定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预测,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表7 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zi)

变量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30% 前40% 前50%

z1
0.76*
(0.43)

0.59*
(0.40)

0.59*
(0.39)

I1z1
0.63
(0.47)

0.71
(0.49)

0.59
(0.51)

z2
56.27***
(13.17)

54.60***
(13.37)

55.34***
(13.41)

I1z2
-4.12**
(1.66)

-4.06**
(1.93)

-4.35**
(2.06)

M
9.21
(83.08)

-1.63
(85.26)

-3.04
(83.60)

观测值 80 80 80

F值 12.36 10.06 10.87

调整的R2 0.20 0.20 0.21

  注: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相同,在此只展示一个。

表8 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Iizi)

变量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30% 前40% 前50%

z1
0.08
(0.15)

0.22
(0.16)

0.16
(0.19)

I1z1
1.31**
(0.55)

0.99**
(0.47)

0.83*
(0.49)

z2
13.61*
(7.52)

21.78***
(7.91)

22.52***
(7.76)

I1z2
0.58*
(1.73)

2.57*
(1.40)

2.92**
(1.34)

M
-5.52
(25.60)

14.23
(28.91)

33.12
(32.25)

观测值 80 80 80

F值 18.47 14.70 15.81

调整的R2 0.49 0.57 0.53

  注: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相同,在此只展示一个。

—48—



表9 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初裁税率 终裁税率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30% 前40% 前50% 前30% 前40% 前50%

变量

zi

ei

-0.12**
(0.06)

-0.14**
(0.06)

-0.14**
(0.06)

-0.10**
(0.04)

-0.09**
(0.04)

-0.08**
(0.04)

Iizi

ei

0.26***
(0.06)

0.27***
(0.05)

0.26***
(0.05)

0.26***
(0.05)

0.24***
(0.05)

0.23***
(0.04)

M
-2.15
(12.83)

-0.58
(13.12)

1.17
(13.05)

-13.24
(11.83)

-10.10
(11.73)

-8.18
(11.86)

待估参数

γ+δ 0.14 0.13 0.12 0.16 0.15 0.14

αL 46.0% 53.0% 54.0% 39.0% 39.0% 37.0%

a 3.39 3.19 3.33 3.49 3.71 3.99

观测值 80 80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21 0.15 0.18 0.19 0.20 0.26

(三)稳健性检验

1.以残差衡量申诉者势力。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反映申诉者政治势力的虚拟变量Ii是通过

申诉者在行业内排名构造的。为避免“武断”嫌疑,本文按照Cadotetal(2013)的方法,从模型本身

“提取”相关信息来衡量申诉者的政治势力。假定全部行业在政治上无组织,即令所有Ii等于0,如果

保护待售模型对解释欧盟反倾销影响因素有较强的适用性,则进行回归后提取的残差可以表示进口

渗透率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申诉者的政治势力。因此,残差越大,可以认为

申诉者的政治势力越强。本文便进行这样的检验,用残差衡量申诉者的政治势力,并设定“门槛”来
确定Ii的取值。

分别设定排名在前20%、40%和60%的申诉者具有较强的政治势力,即以残差值衡量的申诉者

政治势力虚拟变量值为1。本文依托式(7)进行回归检验,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进

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当提取残差来测度申诉者政治势力时,估计系数符号同模型预期相

符。其中,δ显著为正,γ显著为负,γ+δ显著为正,估计结果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结构

参数αL
的值仍然在合理范围之内,估计出的a值在4.0~8.0之间,同基准检验的结果相比略有提

高,但是仍然符合现实逻辑,即欧盟对全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对利益集团诉求的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并不明显,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10 克服样本选择偏差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初裁税率 终裁税率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20% 前40% 前60% 前20% 前40% 前60%

变量

zi

ei

-0.060***
(0.027)

-0.068***
(0.027)

-0.074***
(0.027)

-0.045***
(0.023)

-0.053***
(0.023)

-0.061***
(0.023)

Iizi

ei

0.217***
(0.082)

0.124***
(0.050)

0.142***
(0.044)

0.229***
(0.071)

0.128***
(0.043)

0.154***
(0.038)

M
3.880
(14.539)

3.248
(14.640)

2.780
(14.277)

-7.562
(12.571)

-8.183
(12.717)

-8.817
(12.155)

待估参数

γ+δ 0.157 0.055 0.067 0.184 0.075 0.093

αL 27.8% 55.2% 52.6% 19.8% 41.6% 39.5%

a 4.325 7.539 6.533 4.164 7.373 6.113

观测值 80 80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137 0.093 0.170 0.122 0.104 0.181

F值 4.03 3.71 5.18 4.66 4.05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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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克服测量误差的检验。进口需求弹性是估计出的结果,且其计算复杂度较大,可能会存在测

量误差。Goldberg& Maggi(1999)指出,把进口需求弹性移至估计方程的左侧,这样进口需求弹性

的测量误差就是因变量测量误差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可能影响估计的精度,但不会影响估计结

果的无偏性。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王孝松和谢申祥(2013)也证实了将进口需求弹性移动到估计

方程的左侧并不会影响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得出的结果依然是显著的。因此,本文在式(3)基
础上,将ei挪到估计方程左边,可以得到如下计量方程:

ti

1+ti
ei =γzi+δIizi+εi (8)

将残差加入式(8)中,得到如下待估计的方程:

ti

1+ti
ei =γzi+δIizi+βMi+εi (9)

本文依托式(9)进行回归检验,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1
所示。估计方程在整体上显著,拟合效果较好,其中估计系数γ显著为负,δ和γ+δ显著为正,估计

结果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并且是显著的。结构参数αL
的值在合理范围之内(即在0到1

之间),与前定比重30%、40%和50%基本相符。与依托式(7)的基准检验结果相比,拟合效果有所

降低,估计出的a值在11.5~14.0之间,相比式(7)的估计结果有所提高,但仍然符合现实逻辑,即
欧盟对全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对利益集团诉求的重视程度,而非远远高于。由此可见,将进

口需求弹性ei挪到估计方程的左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一部分,依然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和

显著性要求,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11 将进口需求弹性移动到左边的单方程OLS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初裁税率 终裁税率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申诉者政治势力排名

前30% 前40% 前50% 前30% 前40% 前50%

变量

zi
-0.038***
(0.013)

-0.039***
(0.013)

-0.041***
(0.013)

-0.035***
(0.012)

-0.038***
(0.012)

-0.038***
(0.012)

Iizi
0.080***
(0.024)

0.070***
(0.022)

0.076***
(0.022)

0.081***
(0.023)

0.074***
(0.021)

0.076***
(0.020)

M
-10.644
(7.770)

-9.803
(7.804)

-9.578
(7.691)

-16.695**
(7.218)

-15.827**
(7.216)

-7.075**
(-15.622)

待估参数

γ+δ 0.042 0.031 0.036 0.046 0.037 7.171

αL 47.3% 56.1% 53.2% 43.8% 50.7% 50.7%

a 12.105 13.654 12.544 11.898 12.954 12.699

观测值 80 80 80 80 80 80

调整的R2 0.157 0.150 0.174 0.201 0.201 0.212

F值 5.92 5.63 6.55 7.63 7.64 8.06

3.替换申诉者势力的衡量指标。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使用其他方法构造虚

拟变量衡量申诉者政治势力。从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的分布来看,案件调查集中在金属制品行业

(11件)、化学原料和制品行业(15件)、钢铁行业(14件)等行业,且在这些行业不同年份的反倾销申

诉者具有较大同质性。在金属制品行业,欧洲金属协会(Eurometaux)、欧盟不锈钢管产业保护委员

会(ESTA)发起过两起以上反倾销申诉,在化学原料和制品行业,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CEFIC)发起

的案件占比高达40%,在钢铁行业,欧洲钢铁协会(Eurofer)发起的反倾销申诉高达79%。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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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反倾销案件调查过程中,相比仅发起过一次反倾销申诉的非传统申诉者,这些不止一次发起反

倾销申诉的传统申诉者取得的裁定结果是否更具有优势呢? 一方面,相比于反倾销的非传统申诉

者,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在多年的反倾销申诉中积累了丰富的申诉经验,培植了大批游说团体,更能

利用欧盟反倾销的程序争取较高的反倾销税率;另一方面,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多为该行业最大的

协会团体,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相比于反倾销的非传统申诉者,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

应该具有更高的政治势力。
本文也可以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找到佐证,以化学原料和制品行业为例,如表12和表13

所示,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CEFIC)在欧盟对华反倾销税率裁定中获得的平均

初裁税率为49.16%、平均终裁税率为47.25%,高于非传统申诉者获得的平均初裁税率(35.67%)
和平均终裁税率(33.94%)约1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反倾销的传统申诉者由于具有较大的政治影

响力,在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定中获得更高的反倾销税率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文将以申诉者是否

为传统申诉者构造0~1虚拟变量,对于传统申诉者,其虚拟变量取值为1,代表较高的申诉者政治势

力,对于非传统申诉者,其虚拟变量取值为0,代表较低的申诉者政治势力。

表12 化学原料和制品行业传统申诉者申诉的案件

案件 年份
初裁税率
(%)

终裁税率
(%)

申诉者

欧盟对中国草酸反倾销案 2011 52.2 52.2

欧盟对中国葡萄糖酸钠反倾销案 2009 53.4 53.2

欧盟对中国过硫酸盐反倾销案 2006 67.4 71.8

欧盟对中国颗粒状聚四氟乙烯树脂反倾销案 2004 62.7 55.5

欧盟对中国三氯异氰尿酸反倾销案 2004 33.8 25

欧盟对中国氯化钡反倾销案 1988 25.43 25.8

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TheEuropean
ChemicalIndustryCouncil,CEFIC)

平均税率 49.16 47.25

表13 化学原料和制品行业非传统申诉者申诉的案件

案件 年份
初裁税率
(%)

终裁税率
(%)

申诉者

欧盟对中国聚乙烯醇反倾销案 2019 45.1 45.1 欧盟企业KurarayEuropeGmbH

欧盟对中国蜡烛及其同类产品反倾销案 2008 52.2 46.2 欧盟八家企业

欧盟对中国柠檬酸反倾销案 2007 49.3 42.7
欧盟企业SACitriqueBelge和JungbunzlauerAus-
triaAG

欧盟对中国酒石酸反倾销案 2004 34.9 34.9 欧盟四家企业

欧盟对中国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反倾

销案
2003 23.2 22.9 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APME)

欧盟对中国对甲酚反倾销案 2002 40.7 40.7 欧盟企业SorochimieChimeFine

欧盟对中国对氨基苯磺酸反倾销案 2001 21 21 欧盟企业SorochimieChimeFine

欧盟对中国氧化锌反倾销案 2000 33.5 28 欧洲金属协会(Eurometaux)

欧盟对中国草甘膦反倾销案 1995 21.1 24 欧盟企业CheminovaAgroA/S

平均税率 35.67 33.94

本文依托式(7)进行回归检验,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初裁税率和终裁税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4
所示,估计方程在整体上显著,拟合效果较好,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其中估计系数γ显著为

负,δ和γ+δ显著为正,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符号设定和显著性要求。结构参数αL
的值在合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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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即在0到1之间)。与申诉者性质和厂商代表性衡量申诉者政治势力的单方程OLS估计结

果相比,以是否为传统申诉者衡量申诉者政治势力的单方程OLS估计结果的拟合效果有所降低,估
计出的a值在14.5~15.5之间,相比基准检验的结果有所提高,但仍然符合现实逻辑,即欧盟对全

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对利益集团诉求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以是否为传统申诉者衡量的申

诉者政治势力依然符合保护待售模型的设定,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表14 以是否为传统申诉者衡量申诉者势力的单方程OLS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初裁税率 终裁税率

变量

zi

ei

-0.045***
(0.013)

-0.041***
(0.012)

Iizi

ei

0.063***
(0.019)

0.064***
(0.018)

M
2.923
(7.598)

-3.141
(7.036)

待估参数

γ+δ 0.018 0.023

αL 71.1% 64.4%

a 15.242 14.975

观测值 80 80

调整的R2 0.145 0.171

F值 5.46 6.43

六、结论性评述

在国际贸易中,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申诉者能对反倾销裁定及税率的高低施加影响,因此,有必

要研究反倾销申诉者在国际贸易所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经典的贸易理论模型为依托,并以欧盟对

华反倾销为例进行经验分析,从政治经济因素互动的视角探究了申诉者在双边贸易中所产生的

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受到了申诉者一系列特征的显著影响:在反倾销税的

裁定过程中,具有更高行业影响力的申诉者获得了更高的贸易保护水平。以终裁税率为被解释变量

时,“保护待售”模型的适用性更强,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具有更高的显著性水平。此外,企业数量对初

裁和终裁税率结果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营业盈余总额和人事费等变量又

会对终裁税率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而终裁税率相比初裁税率受到了更多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

是,本文基准检验、内生性检验和克服样本选择方差、克服测量误差以及替换申诉者政治势力衡量指

标的稳健性检验估计出的a值均在20以内,更符合欧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为超主权国

家联盟,欧盟对社会福利十分重视,虽然欧盟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7%,但GDP占全球比重的22%,
其福利支出占全球福利支出的比重高达50%。

本文以案件申诉者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探究欧盟对华反倾销裁定的影响因素,发现申诉者特

征显著影响了中欧双边贸易发展。因此,在应对贸易伙伴的贸易限制措施时,中国可以从决策机构

和施加影响的申诉者这两个主体来探寻应对策略。
一方面,中国政府和行业协会需要重视同贸易伙伴政府间的沟通、交流与联系。第一,商务主管

部门要派出代表同贸易伙伴国家的贸易主管机构进行经常性会晤与协商,还要定期举办双边相关机

构领导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活动。除双边经贸合作论坛、双边经贸高层对话等交流活动外,还可以增

加地方政府和相关贸易方的对话交流。第二,贸易主管机构是申诉者利益和意志的汇聚平台,其制

定的贸易政策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因此我国政府在应对贸易主管机构时,应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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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不同利益方的核心诉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方案。第三,贸促会等行业协会也要在贸易伙伴

国的主管部门总部建立常设机构,定期举办交流活动,在互利的基础上向贸易国当局表达自身的利

益诉求。第四,中国政府要密切关注贸易伙伴国层面贸易管理体制和贸易管理机构的变化,及时做

出应对方案,不断完善中国的贸易管理机制,提高谈判技巧。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在面对贸易伙伴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时,需要高度关注申诉者所属利

益集团的目标、理念与行动。第一,对于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的传统申诉者,以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贡献较大的行业发起的案件,中国各界要高度重视,不仅要积极应诉,还需要从多方面做好准

备,不仅要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组织(如政府常驻机构、各机构的常驻办事处和各大企业的代表等)
等正规的渠道与贸易伙伴国机构和决策者保持联系,同时也要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如雇用专业的律

师、游说团队和公关咨询公司等来进行游说,力争在应诉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提高应诉成功概率。第

二,国内的行业协会和企业还要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代表性利益集团的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

增进了解和互信,并通过这些利益集团来影响贸易伙伴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第三,关注贸易伙

伴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寻找对中国有利的利益集团,利用利益集

团的力量对决策机构和案件申诉者施加影响。第四,中国的相关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在贸

易伙伴国寻找盟友,使其减少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这不仅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也可

以为中国政府制定针对性的贸易政策提供重要信息。
此外,中国政府还要改变过去被动应诉的不利局面,创新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提高对外贸易谈判

技巧,增强贸易防御工具的建设和使用。中国企业也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低价竞争的状态,提高出口

产品的科技含量,对标国际标准,由“以低价取胜”彻底转变为“以质量取胜”。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中

国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反倾销限制的风险,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水平,从而使中

国企业更为充分地获得对外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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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ofComplainantsinInternationalTradeDisputes
—MicroEvidenceattheCaseLevel

WANGXiaosong WANGYanyan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Ininternationaltradedisputes,thecomplainantsrepresentedbyinterestgroupscanexertinfluenceon
theresultsofanti-dumpingrulingsandtheleveloftaxrates,thusitisnecessarytoexaminetheroleofanti-dumping
complainantsininternationaltrade.ThispapertakestheEUsanti-dumpingagainstChinaasanexampleforempirical
analysis.Relyingontheclassic“protectionforsale”modelininternationaltradetheory,thispaperquantitativelyana-
lyzesfactorsaffectingtheEUsanti-dumpingtaxraterulingonChina,especiallytheimpactofthecomplainantspolit-
icalpowerontherulingresultsmeasuredbythenatureofthecomplainantsandtherepresentativenessofthemanufac-
turers.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duringtheinspectionperiod,theinteractionofvariouspoliticalandeconomic
factorsultimatelydeterminestherulingresultoftheEUsanti-dumpingdutiesonChina.Thepoliticalpowerofthe
complainantssignificantlyaffectstherulingresultsofanti-dumpingcasesandthenthebilateraltradepattern.Somein-
dustrycharacteristicsofthecomplainantsalsoaffecttherulingofanti-dumpingtaxrate.Thefinalrulingtaxrateis
moreapplicabletothe“protectionforsale”modelthantheinitialrulingtaxrate.Thispaperexpandstheapplication
scopeofthe“protectionforsale”model,andprovidesinsightandenlightenmentforallsectorsofChinatodealwith
restrictivemeasuresagainsttradingpartnersand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foreigntradefromthenewper-
spectiveofcomplainantscharacteristics.

Keywords:Complainants;Anti-dumping;“ProtectionforSale”Model;Industry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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